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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公告

（2）提議主動退市

關於以下內容的月度更新
（1）要約人通過協議安排（根據《公司法》第86條）提議的BBI生命科學有限公司私有化

以及

參考 (i) 由 LJ Future Ltd.（以下稱“要約人”）和 BBI 生命科學有限公司（以下稱“本公司”）於二零二零年
一月二十日發布的聯合公告（以下稱“公告”），包括要約人根據《公司法》第 86 條通過協議安排提議的該
公司私有化 ；(ii) 要約人和該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七日發布的聯合公告，涉及協議安排文件發送時間的延
長；以及 (iii) 要約人和該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九日發布的聯合公告，提供了該提案進展的月度更新。除非
另有說明，本公告所用大寫術語應與本公告中定義的術語具有相同的含義。

要約人和該公司希望向股東和潛在投資者提供最新信息，即根據大法院二零二零年四月二日的命令，二零
二零年五月十一日將在香港召開法院會議以考慮並（如認為合適）批準該協議安排（無論是否修改）。協議
安排文件預計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或之前發出。公告將在協議安排文件發出後發布。實施該提案的詳
細時間表載於該公告以及協議安排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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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和潛在投資者應意識到，該提案的實施取決於所滿足或放棄（如適用）的條件，因此該提案可能予以實
施或不予以實施。因此，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交易該公司證券時應謹慎行事。對其應采取的行動存在疑問的
人員應咨詢其股票經紀人、銀行經理、律師和 / 或其他專業顧問。

截至本公告發布之日，要約人和 HoldCo 的董事為王珞珈女士和王瑾女士。

要約人和HoldCo的董事對本公告中包含的信息（與該集團相關的信息除外）的準確性共同和分別承擔全部
責任，並確認在進行所有合理的調查後，就其所知，本公告所述意見（董事所述意見除外）經適當且謹慎考
慮後得出，且本公告未遺漏將致使本公告任何陳述具有誤導性的其他事實。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王啟松先生，王珞珈女士及王瑾女士、非執行董事為周密先生、獨立非執行董
事為夏立軍先生、何啟忠先生及劉健君先生。

董事分別並共同對本公告中包含的信息的準確性（與要約人和 HoldCo 相關的信息除外）承擔全部責任，並
確認在進行所有合理調查後，就其所知，本公告所述意見（要約人所述意見除外）經適當且謹慎考慮後得出，
且本公告中未遺漏將致使本公告任何陳述具有誤導性的其他事實。

根據 LJ Future Ltd. 董事會的命令

二零二零年四月九日，香港

王啟松
董事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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